
建築物所有權人發現建築物有白華、析晶、
鋼筋腐蝕、混凝土剝落現象 

所有權人應自行委託 
經本局認可公告之鑑定機關(構)鑑定 

經鑑定屬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建築物所有權
人應於30日內備文檢附鑑定報告文件，向本局報

備處理 
退請補正 

依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或第八條第一項
規定列管並公告之 

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鑑定報告文件送請報備處理流程 

應檢附 
鑑定報告文件 
紙本及光碟 
一式3份 

限由民間興建於
中華民國84年1月
23日前已申報勘
驗部分之建築物
及臺北市政府興
建之國民住宅 

同一幢(棟)建築物
於送請報備過程
中，有作成其他
鑑定報告文件送
請本局報備處理
者，由本會併案
審查。 

必要時本會至現場進行履勘 

必要時得邀集 
鑑定機構、鑑定技師
或相關建築物所有權
人召開審查會議 

不符合 
鑑定手冊規定 

不符合 
鑑定手冊規定 

本會預審委員依臺北市
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鑑定原則手冊 
(以下簡稱鑑定手冊) 
規定進行書面審查 

符合鑑定手冊規定 

應檢附 
鑑定報告文件 
紙本及光碟 
一式12份 


